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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審理110年度台上字第4955號 

賴○○殺人案件（臺中牙醫診所命案）新聞稿 

壹、依照法律規定，應該將被告的姓名等識別資料、被害人及家屬的

姓名都予以遮隱 

本案被告賴○○是一位「思覺失調症」的患者，依照精神衛生法

第24條第 1項的規定，不能把他的姓名等識別資料對外公開，所

以在判決書上作了部分遮隱。另外，本案的被害人及其家屬鄒○

珠、王○平、王○彤、翁○華、羅○雯等人，依照刑事訴訟法第

271條之2第1項的規定，也一併依照他們在原審的聲請遮隱去姓名

一部分，以保護隱私以及被遺忘權。這部分應該先做說明，以免

社會大眾有所誤會。 

貳、本院判決結果摘要 

一、被告因殺人案件，檢察官及被告都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

109年度矚上重更一字第4號更審判決，提起第三審上訴。 

二、本院於民國110年9月16日以110年度台上字第4955號判決駁回檢

察官及被告的上訴。全案確定。 

、第二審更審判決（下稱原判決）結果情形 

    第一審判決除其附表編號四（即預備殺人）部分外，均撤銷。被

告犯如附表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罪【即分別論被告殺人既遂1

罪（編號1）及殺人未遂2罪（編號2、3）】，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3

主文欄所示之主刑【就殺人既遂罪部分量處無期徒刑、褫奪公權



 2 

終身；殺人未遂2罪部分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0年6月及有期徒刑

14年】、從刑及沒收。合併定應執行無期徒刑，及諭知應沒收扣

案折疊刀及瑞士刀各1把。 

肆、原判決認定的事實（案情）摘要 

一、被告從93年開始，就因為「思覺失調症」持續到醫院看診，並且

曾經在102、103年經檢定為「心智功能輕度或中度障礙」。但到

了104年8月以後，就不再接受治療，並且自行停藥。 

二、被告因為罹患思覺失調症，對他的親妹妹賴○茜存在著「僵化」 

、「固著」的妄想，長期以來一直認為賴○茜不孝順父母、不尊敬

兄長，是一個不及格的家庭成員，也把自己人生的不順利，都歸

咎於賴○茜。直到107年3月份，二人一起參加親戚的喜宴，又認

為賴○茜有意指責他沒有回家探望跌倒的祖母，受到妄想的影響 

，對賴○茜的積怨更加深重，認為二人已經決裂，揚言賴○茜如

果敢回娘家就要打她，已經產生了攻擊賴○茜的想法。賴○茜自

己以及賴○茜的父親賴○望也都有發覺，賴○望還交待賴○茜不

要單獨跟被告見面。但是被告仍然在107年5月22日到賴○茜工作

的牙醫診所找賴○茜，但沒找到。又在同年月24日上午11點多打

電話給診所以及賴○茜的先生陳○智探問賴○茜的行蹤，仍然被

告知：「不知道」或「不在、沒上班、這星期都沒班」等語。被告

以為賴○茜是故意避不見面，就產生了殺害賴○茜的犯意。這時

候被告的辨識能力、控制能力都跟一般人一樣正常，並沒有受到

思覺失調症的影響，而在同一天的下午2點鐘左右，依照他的殺人

計畫，事先準備了折疊刀、瑞士刀各1把，藏在隨身的包包裡面，

騎機車在當天下午2點25分抵達牙醫診所，預備刺殺賴○茜（預備

殺害賴○茜的部分已經判決確定，不在這次更審的判決範圍內）。

賴○茜事前已經因為賴○望的電話通知，知道被告帶刀要來診所

的消息，並且向診所院長王○中醫師報告以後，請假躲藏在診所

的3樓辦公室。被告進入診所以後，向櫃台的羅○雯表示要找賴○

茜，又被告知賴○茜並未上班，被告認為診所人員有意協助隱瞞

賴○茜行蹤，明知道頭、頸及胸部都是人體的要害部位，如果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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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刺入會造成死亡的結果，仍然基於殺人的犯意，先藉口向羅○

雯說：「我有東西要拿給她（賴○茜），你可以幫我拿給她嗎？」

使羅○雯疏於防備以後，隨即取出預藏的折疊刀朝羅○雯頸部刺

擊，再進入櫃檯內，接續持刀朝羅○雯的頭部攻擊，羅○雯拿椅

子奮力阻擋，幸好沒有傷及要害，但是仍然受有左顳1.5公分之撕

裂傷。翁○華因為聽到羅○雯的尖叫聲出來查看，被告另基於殺

人的犯意，再持折疊刀朝翁○華的右前胸刺殺（長約7公分、深約

10公分），導致她的鎖骨下動靜脈破裂、臂神經叢損傷及大量出血

休克倒地。此時，被告見王○中醫師朝櫃檯而來，又基於殺人的

犯意，再持折疊刀攻擊王○中左下顎（0.8×0.5公分淺層銳器傷，

深度約0.7公分）、左耳後（2處淺層銳器割傷，各2.7×0.2公分、

1×0.4公分），王○中負傷後退至Ｘ光室前，以小推車阻隔抗拒，

被告仍不罷手，接續持刀朝王○中頸部刺入，導致王○中受有頸

部前方5×1公分銳器刺入傷、刺入深約9公分、刺穿右側頸部皮膚

（右側頸部有皮下出血傷3×2公分、1處銳器傷0.4×0.1公分，右側

頸部皮下組織、肌肉組織有大面積銳器傷出血8×5公分，右側胸鎖

乳突肌有銳器傷出血，左側頸部皮下組織、肌肉組織有局部出血 

），並傷及氣管（長度約1.5公分）、右側頸靜脈血管，王○中隨即

因大量出血，休克倒地失去意識。被告認為先前刺殺翁○華，用

刀的感覺不像刺殺王○中那麼順利，又折返到櫃檯，再度持折疊

刀刺擊翁○華臉頸部、手臂等部位，導致她受有頸部穿刺傷併氣

管破裂及呼吸衰竭、右前胸穿刺傷併鎖骨下動靜脈、臂神經損傷

及出血性休克、下巴穿刺傷、左上臂穿刺傷（共3處）、術後合併

急性肝腎功能衰竭等傷害（頸部傷長約3公分、深約3公分，顏面

下巴處傷長約6公分、深約1公分，左上臂3處傷分別長4公分、3公

分、1公分，深約3至4公分）。被告行兇以後，仍然繼續在診所內

到處搜尋賴○茜，但沒有找到，本來要下樓離開，被在場的齒模

師蔡○興、從新竹趕來的陳○智，以及大樓管理員張○昌等人阻

擋，警方據報於同日下午2時35分許到場將他逮捕，並扣得折疊刀

及瑞士刀各1把。王○中、翁○華馬上被送往醫院急救，翁○華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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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被傷及氣管、大血管及大神經，發生致命性的大出血及休克，

於到院前心臟停止，經急救、住院治療21日以後出院。但是王○

中仍然不幸於當天下午4時34分許宣告不治死亡。 

伍、本院判決理由要旨 

一、原判決認為被告殺人的「動機」，與他所罹患的思覺失調症，「具

有」一定關聯性，並沒有違背法令的情形： 

  （一）原判決依照被告、賴○望以及母親陳○芬等人的筆錄，並且

調閱了被告相關的病歷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檢送的身心障礙

鑑定表影本及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公函所附的就醫紀錄

等相關證據，認定被告從93年開始，就因為「思覺失調症」

持續到醫院看診，並且曾經在102、103年經檢定為「心智功

能輕度或中度障礙」。但到了104年8月以後，就不再接受治

療，並且自行停藥。被告因為犯下本案被羈押在看守所，也

經過醫師診斷罹患「妄想型思覺失調症」。原判決依照被告

在本案發生以前傳送給賴○茜及陳○智的訊息內容，發現被

告在案發前曾經辱罵賴○茜是「垃圾」，並且說二人已經決

裂；又到處找賴○茜，找不到就傳送訊息向陳○智說：要把

你們解決掉，不讓你們過生活等語。賴○茜也說：最近一次

跟被告爭吵是因為祖母跌倒，只跟被告多說了一句：你怎麼

不回去看她？他就打電話來說我講話不禮貌，要我不准再回

娘家，如果回去就要打我等語。另外，從賴○茜與診所的同

事翁○華、陳○慈；陳○智與賴○望、陳○慈之間的ＬＩＮ

Ｅ對話內容，也發現賴○望、賴○茜及陳○智都已經發覺被

告在案發前對於賴○茜的仇恨、攻擊超過一般人的經驗，認

為是被告精神疾病復發的結果。但是被告為何會對賴○茜如

此不滿，非得殺害賴○茜不可？被告自己也沒有說出具體的

原因，只批評賴○茜不孝順、家人一起吃飯不出錢、是壞小

孩、人品不好、沒有傳統、沒有敬意、沒念大學、穿衣方式 

、染髮等等他不滿的理由。而被告因為上述的不滿，竟然憤

怒到要殺害賴○茜，他對賴○茜扭曲的程度，偏離一般常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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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依何○峰醫師的證詞，與他因為思覺失調症產生的妄想性

僵化、固著性的思考有關。林○堅醫師也不排除被告是因為

被指責沒去看祖母的壓力引發對於賴○茜的認知性扭曲，進

而產生殺人的動機。原判決因此認為本件被告殺人的動機，

與他所罹患的思覺失調症有關聯性，都已經說明取捨證據及

判斷的理由，並沒有違背法令的情形。 

  （二）至於賴○茜在檢察官訊問的時候，固然曾經虛偽作證說：賴

○望當時打電話來說不要跟被告單獨見面，以免被打。他之

所以向被害人說被告有帶刀來診所，是因為賴○望要求他講

嚴重一點才能請假等語。檢察官因此認為賴○茜涉嫌偽證而

提起公訴。但是原判決並未引用賴○茜上開虛偽的證詞，作

為認定本件被告殺人動機與思覺失調症有關的佐證。檢察官

這部分的上訴意旨，並不是合法的上訴理由。 

二、原判決原判決認為被告殺人的動機固然與他所罹患的思覺失調症

有關，但他殺人當時具有正確理解辨識殺人的違法性及有效控制

殺人與否的行為能力，依法不能減輕其刑，並沒有違法之處： 

（一）原判決已經說明犯罪動機只是人內心的心理狀態，可以因為

法律、道德、良知的原因而阻止犯罪的意思決定，而且精神

疾病患者也並不是時刻都處在發病的狀態。本件被告殺人的

動機固然與他所罹患的思覺失調症具有關聯性，但是依照被

告被逮捕以後，在警察局以及檢察官訊問時所說的殺人經

過，認為被告對於他殺人的原因、去那裡準備刀械、怎麼藉

故靠近羅○雯，並且為什麼要殺害羅○雯、翁○華、王○

中，以及警方到場以後，當時的想法、應對的過程，都能清

楚地說明，也知道他正在殺人，以及殺人的後果。另外，被

告殺人以前知道要事先計劃（到處打聽賴○茜行蹤、準備兇

器）、殺人的時候會選擇對象（不殺其他不妨礙他殺害賴○茜

目的的人）、也會忍耐等待以選擇最佳的下手時機（趁羅○雯

不注意的時候再突然下手）、殺人以後又急著要離開現場以避

免被逮捕等情況判斷，認為被告行為當時具有正確理解辨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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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殺人是違法的行為，也能有效控制他決定是否殺人行為的

能力，並沒有受到思覺失調症的影響，本件並沒有刑法第19

條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的適用。而且，被告經過臺中榮民總

醫院鑑定的結果，也出具相同的意見。鑑定人林○堅醫師也

在更審的時候出庭，明確指出：被告很清楚在殺人，知道刺

殺人體的要害部位會導致死亡的結果，他的辨識能力正常；

他到現場以後，先詢問管理員妹妹有沒有上班，再尋求適當

的下手時機，並且選擇性的攻擊他想攻擊的人；警方來了以

後，也知道要逃避逮捕，都沒有顯著出現不能控制自己行為

的情形。第一審囑託草屯療養院鑑定的結果，以及鑑定人何

○峰醫師雖然都持相反的意見，認為：被告因為罹患思覺失

調症，並未接受持續性的治療，長年以來妄想持續存在，現

實感不佳，對於人、事、物之間的關聯性，容易產生扭曲的

解讀，邏輯性差、想法固執、驟下結論，區分現實與妄想困

難，並且有據此行動的傾向。本件被告在殺人當時因為精神

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導致他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

為的能力，有顯著降低的情形。但是，原審把林○堅醫師的

筆錄寄給草屯療養院，並且詢問該院對於林○堅醫師鑑定意

見的看法，草屯療養院也回覆說：臺中榮民總醫院鑑定團隊

是在完整參酌我們醫院的鑑定報告及何○峰醫師在法院作證

的筆錄以後，才作成的鑑定意見。已經審酌了我們醫院鑑定

未盡完善之處，並且釐清了被告責任能力的問題。我們醫院

尊重臺中榮民總醫院的鑑定報告以及林○堅醫師的證言，沒

有特別要再補充的意見等語。原判決也一併說明了為何不採

取草屯療養院相反鑑定意見的理由，本院認為原審的採證、

認事都沒有違背法令的情形。 

（二）原判決判斷被告殺人的動機與他罹患的思覺失調症有關，但

他殺人當時之辨識能力、控制能力則與一般人並無不同，並

沒有顯著減低的情形，是綜合了被告的說法、鑑定意見、醫

師證詞以及相關病歷等證據而作成的認定，並不是只依照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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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於鑑定時接受「人際行為量表」測驗結果正常，或者有忽

略了被告殺人前罹患了思覺失調症及幻聽、幻覺相關的病

史，而只依照被告殺人當時的精神狀態與常人無異，就作成

上述判斷。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批評原判決認定事實有矛

盾，也都不是合法的上訴理由。 

三、原判決就被告所犯殺人既遂罪部分量處無期徒刑，另就殺人未遂

2罪部分，則各處有期徒刑10年6月及有期徒刑14年，量刑並無不

當之處： 

  （一）原判決說明被告侵入診所內，在短短數分鐘之內，接連持刀

刺殺羅○雯、翁○華及王○中等醫護人員，並導致王○中死

亡，翁○華則受到極為嚴重的傷害，他的犯罪手段殘暴、犯

罪情節及結果相當重大，固然該當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

第6條第2項所規定的「情節最重大之罪」，而且被告也沒有

刑法第19條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的適用。但是考量到被告長

期罹患思覺失調症，屬於身心障礙者，而且因為受到思覺失

調症影響而產生殺人動機，加上自身病識感不足，被告的家

人也消極以對，國家又尚未建立縝密之社會安全防護網路，

都跟本案的發生息息相關。此外，被告並不是慣於使用暴力

的人，也尚非完全泯滅人性，犯罪後也不是完全沒有悔悟之

心。被羈押以後，經治療、輔導，也能與其他受刑人互動正

常，從未違規，尚有矯正、改善的可能性。然而依照草屯療

養院鑑定意見，被告犯後仍然對於賴○茜有怪異而且固著的

想法，對於思覺失調症的症狀因應能力有限，從被告目前缺

乏病識感及積極治療的意願來看，依法量處無期徒刑，褫奪

公權終身，仍屬妥適的量刑選擇。 

（二）原判決也說明：受刑人依法必須有悛悔實據，並經監獄報請

法務部審查許可才能獲准假釋。無期徒刑的受刑人並不是只

要執行超過25年，就當然可以假釋出監。法院也不能以受刑

人未來可能獲准假釋的不確定因素，作為量處死刑之依據。

又監獄是否確實具有矯治功能的不利益，也不能歸由被告承



 8 

擔。另外，本件王○中等3位被害人因善意協助賴○茜而遭被

告持刀接連刺殺，雖然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屬令人不捨之深刻

哀痛及社會恐慌。但是被告本身是法律規定的身心障礙者，

因為罹患思覺失調症而引起殺人的動機，依照身心障礙者權

利公約的規定，對被告科處死刑，罪刑並不相當。而對於被

告上訴請求改判量處有期徒刑，及被害人或其遺屬請求改判

死刑，如何均無理由或並不適當，都已經詳細說明科刑審酌

及量刑的理由，也沒有違法的情形。 

（三）至於黃○婷在偵查中是說：她案發當時躲在廁所裡，原本不

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，因為被告「冷冷」地說：「去幫一下你

的醫生」等語，衝出去發現王○中傷重，才對王○中壓迫止

血，並且撥打119通報救護車前來等語。黃○婷能夠在第一時

間為王○中止血，是因為被告指示黃○婷進行救助，而與被

告當時講話的口吻或神情到底是冷漠或冷血無關。原判決因

而論斷被告當時已經後悔，尚非完全泯滅人性，也與黃○婷

上揭證詞並無不合，並無再傳喚黃○婷到庭調查的必要。又

被告於行兇後仍然在診所內繼續搜尋賴○茜，並於離去時遭

蔡○興、陳○智及張○昌阻擋等情，這是原審在準備程序列

為不爭執的事項，檢察官就這部分也沒有聲請勘驗現場的監

視器錄影光碟。這部分的事證既然已經非常明確，原審縱然

未再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，也沒有違法可言。檢察官及

被告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審量刑過輕或過重為不當云云，也

都不是合法的上訴理由。 

四、原判決只有在被告犯殺人既遂罪的主文欄中諭知被告褫奪公權終

身，其他殺人未遂罪部分，並沒有褫奪公權的宣告。既然沒有多

數的褫奪公權宣告，依法就沒有合併定應執行褫奪公權終身的問

題。原判決主文欄關於被告的應執行刑宣告，雖然只諭知被告應

執行無期徒刑，而沒有同時諭知被告褫奪公權終身，檢察官在執

行的時候，當然應該合併執行，也沒有違法問題。 

五、依照現行刑法，法院尚無法律依據對被告諭知施以監護處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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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被告既然沒有刑法第19條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的適用，

依照同法第87條第1項、第2項的規定，法院就不能判決命被告進

入相當處所，施以監護處分。檢察官上訴意旨批評原判決漏未宣

告監護處分，也不是依照法律規定合法的上訴理由。 

陸、根據以上理由，本件檢察官及被告的上訴，都不是合法上訴的理

由，所以都予以駁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郭毓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林靜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周盈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蔡憲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林英志 

 

 

 


